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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年2月違規事件裁罰資訊（02/01/2023-02/28/2023） 
名稱 發生時間 事件經過 違反法規及處分情形 

超輕 110.04 
民眾違規操作 APCO 動力飛行傘載具墜

落於台東縣東河鄉都蘭村觀海平台沙

灘。 

超輕型載具所有人暨操作人違反民用航空法第99條之2第

1項、第99條之3第1項、第99條之3第2項、第99條之5第1
項第1款、第99條之5第1項第4款及第99條之6第4項規

定，依據民用航空法第119條之1第1項第3款、第4款、第

5款、第8款及第10款之規定，處以新臺幣30萬元罰鍰之

處分。 

長榮 111.10 
長榮航空公司客艙組員機上實習及觀摩

航班未符合客艙組員訓練手冊規範。 

公司違反依民用航空法第41條之1第2項所定之航空器飛

航作業管理規則第190條第1項規定，依據民用航空法第

112條第2項第5款及符合民用航空法第112條之1主動提報

之規定，處以新臺幣20萬元罰鍰，並立即改善之處分。 

 


